
证券代码：603520      证券简称：司太立      公告编号：2023-014 

浙江司太立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计提商誉减值准备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2023 年 4 月 16 日，浙江司太立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召

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及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公司计提商誉减值准备的议案》。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商誉的形成情况 

公司分别于 2018 年 10 月 26 日及 2018 年 11 月 14 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

第十九次会议及 2018 年度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本次重大资产

购买暨关联交易方案的议案》等议案，决定以现金支付的方式购买海神制药94.67%

的股权。该次股权交易对价 80,471.80万元，收购完成后，公司合并资产负债表

中形成商誉金额 54,612.47 万元。 

二、商誉减值准备历史计提情况。 

公司每年年末均严格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8号—资产减值》的规定，对因

企业合并形成的商誉，无论是否存在减值迹象，均结合与其相关的资产组进行减

值测试。2019年 12 月，海神制药收到台州市生态环境局出具的《责令停产整治

告知书》（台环责告停字[2019]5-1006号），停产整改历时近三个月，对公司的业

绩产生一定影响。公司聘请评估机构坤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 2019 年 12 月 31

日为基准日对海神制药进行评估后，计提商誉减值准备 26,416,937.67 元。 

三、本次计提商誉减值准备的金额及计算过程 

（一）商誉所在资产组或资产组组合相关信息 

资产组或资产组组合的构成 碘海醇、碘帕醇产品系列生产线资产组组合 

资产组或资产组组合的账面价值 632,365,741.34 

分摊至本资产组或资产组组合的商誉账面

价值 
548,967,776.66 



包含商誉的资产组或资产组组合的账面价

值 
1,181,333,518.00 

（二）商誉减值测试的过程与方法、结论 

商誉的可收回金额按照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计算，其预计现金流量根据

公司批准的 5 年期现金流量预测为基础，现金流量预测使用的折现率 10.59%

（2021 年度：11.30%），预测期以后的现金流量根据增长率 0（2021 年度：0）

推断得出，该增长率和医药行业总体长期平均增长率相当。减值测试中采用的其

他关键数据包括：产品预计售价、销量、生产成本及其他相关费用。 

公司根据历史经验及对市场发展的预测确定上述关键数据。公司采用的折现

率是反映当前市场货币时间价值和相关资产组特定风险的税前利率。  

根据坤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评估报告》（坤元评报〔2023〕209号），

经测试，包含商誉的资产组或资产组组合可收回金额为 1,060,125,300.00 元，

低于账面价值 1,181,333,518.00 元，本期应确认商誉减值损失 121,208,218.00 

元，其中归属于本公司应确认的商誉减值损失 114,747,819.98元。 

四、本次计提商誉减值准备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拟计提商誉减值准备 114,747,819.98 元，将相应减少 2022年度公

司合并报表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和 2022 年末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

有者权益。本次拟计提商誉减值准备事宜不会对公司的正常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五、审计委员会关于本次计提商誉减值准备的意见 

公司审计委员会认为：基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浙江台州海神制药有限公司的

实际情况，本着谨慎性原则，聘请专业评估机构及审计机构对计提商誉减值准备

进行了充分论证，该处理方式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能够更加合理地反

映公司的财务状况。 

六、独立董事关于本次计提商誉减值准备的独立意见 

公司 2022 年计提商誉减值准备符合财政部《企业会计准则第 8 号—资产减

值》、中国证监会《会计监管风险提示第 8 号—商誉减值》及公司会计政策等相

关规定，不存在利用会计政策变更和会计估计变更操纵营业收入、净利润、净资

产等财务指标的情形。《浙江司太立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度商誉减值测试报

告》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 2022 年度商誉减值实际情况，公司及时、



认真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 

七、监事会关于本次计提商誉减值准备的的意见 

公司监事会认为：公司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相关会计政策等规定计

提商誉减值准备，符合公司实际情况，计提商誉减值准备后能够更加公允地反映

公司的资产状况，财务状况以及经营成果，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

况；公司董事会就该项议案的的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特此公告。 

 

浙江司太立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 4月 18日 

 


